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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吉政发〔2013〕8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驻吉中直各单位：
　　按照国务院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要求，省政府对省直各部门及驻吉中直机构实施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新一轮集中清理。经广泛征求意见和严格审核论证，省政府决定，取消和暂停行政审批项目２６项，下放行政审批项目２３项，继续执行行政审批项目５９２项。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暂停、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切实加强后续监管，防止出现监管职能缺位或不到位现象。
　　继续执行的行政审批项目要全部纳入省政务大厅集中管理，公开项目名称、设立依据、申请条件、审批数量、审批程序、审批时限、收费标准以及需要提交申请材料的目录和示范文本等，并按要求建立配套制度，做好服务工作。未列入继续执行目录的行政审批项目，一律不得再进行审批。
　　要依法对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实行常态化、动态化管理，加强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新设、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必须要有充分依据，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经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过去公布的行政审批项目与本决定公布的行政审批项目不相符的，以本决定为准。
　　附件：１.省政府决定取消和暂停的行政审批项目（２６项）
          ２.省政府决定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２３项）
          ３.省政府决定继续执行的行政审批项目（５９２项）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附件1、2、3
